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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涉案的金额：涉案金额暂共计5,318.41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上述诉讼正在进展过程中，目前无法估计上述诉讼对公司的最终影响。

公司将积极跟进案件进展，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原告” ）于2022年1月14日与朱涛、滨州

景耀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滨州景耀” ）签署了《公司与滨州景耀与朱涛关于广东

英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51%股权之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公司以2,805万元的价

格受让朱涛和滨州景耀合计持有广东英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聚建筑” ）51%的股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购买广东英聚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51%股权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 因朱涛承诺的英聚建筑2022年的利润目标未能

实现及违反了回购别墅的承诺，公司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的金额暂合计5,318.41万

元。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7日受理了本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现将诉讼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各方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华林社区八卦四路52号安吉尔大厦505

法定代表人：何申健

被告：朱涛

住所地：湖北省汉川市***************

（二）诉讼事由

公司于2022年1月14日与朱涛及滨州景耀签署了《公司与滨州景耀与朱涛关于英聚建筑51%股权之转让

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公司以2,805万元的价格受让朱涛和滨州景耀合计持有英聚建

筑51%的股权。 因朱涛承诺的英聚建筑2022年的利润目标未能实现及违反了回购别墅的承诺，公司向佛山市

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的金额暂合计5,318.41万元。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7日

受理了本案。

（三）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22年业绩补偿款合计303.27万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损失（逾期

利息以303.27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3年6月30日计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4年3月15日为7.44万元）。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回购广东英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英聚建筑” ）名下的别墅并立即向英聚建

筑支付回购款4,980.30万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损失（逾期利息以4,980.3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4年1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4年3月15日为34.83万

元）。

3、请求贵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以上第1、2项诉讼请求的金额暂合计5,318.41万元。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于2024年4月16日披露了《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除上述重大诉讼外，自2024年4

月16日至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未达到重大诉讼披露标准的其他诉讼、仲裁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为人民币1,

237.93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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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房地产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现将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房地产项目储备情况

2024年1-3月，公司无新增房地产储备。

二、房地产项目开、竣工情况

2024年1-3月，公司无新开工面积，上年同期无新开工面积；公司无竣工面积，上年同期竣工面积12.98万

平方米。

三、房地产项目销售情况

2024年1-3月： 公司商品房权益合同销售面积0.60万平方米， 上年同期权益合同销售面积为4.17万平方

米；公司商品房权益合同销售金额1.48亿元，上年同期权益合同销售金额17.36亿元。

四、出租物业情况

截止2024年3月31日，公司出租物业总面积为8.62万平方米。 2024年1-3月，公司确认的出租物业收入为

1278.95�万元；2023年1-3月，公司确认的出租物业收入为1535.76万元。

目前披露的权益口径数据，供投资者了解公司阶段性经营情况，项目后期推进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变化。

鉴于房地产项目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经营数据存在差异，相

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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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仙林大道99号星叶广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1,433,1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6.80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由董事长江劲松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王海刚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吕俊先生、副总裁朱金宁先生列席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91,433,120 100.00 0 0.00 0 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敏敏、张秋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列席大会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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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4年4月17日下午14:30在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

时间为：（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4月17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4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39人，代表股

份641,315,6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243,400,295股的比例为51.5776%。 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2人，代表股份602,021,

81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8.4174%；（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

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7人，代表股份39,293,7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1602%；（3）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

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28人，代表股份39,

299,7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1607%。 公司董事、监事及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批准《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40,997,122 99.9503%

反对 203,696 0.0318%

弃权 114,800 0.0179%

(二)审议批准《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40,997,122 99.9503%

反对 203,696 0.0318%

弃权 114,800 0.0179%

(三)审议批准《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30,060,707 98.2450%

反对 11,254,911 1.7550%

弃权 0 0.0000%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40,997,122 99.9503%

反对 203,696 0.0318%

弃权 114,800 0.0179%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40,867,288 99.9301% 38,851,372 98.8592%

反对 333,530 0.0520% 333,530 0.8487%

弃权 114,800 0.0179% 114,800 0.2921%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4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29,996,207 98.2350%

反对 11,319,411 1.7650%

弃权 0 0.0000%

(七)在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傅光明、傅长玉、傅芬芳、傅露芳等十个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601,989,387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的

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9,207,531 99.6982% 39,181,002 99.6980%

反对 118,700 0.3018% 118,700 0.3020%

弃权 0 0.0000% 0 0.0000%

(八)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41,196,918 99.9815% 39,181,002 99.6980%

反对 118,700 0.0185% 118,700 0.3020%

弃权 0 0.0000% 0 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及衍生品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30,977,912 98.3880% 28,961,996 73.6952%

反对 10,337,706 1.6120% 10,337,706 26.3048%

弃权 0 0.0000% 0 0.0000%

(十)审议批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41,202,918 99.9824% 39,187,002 99.7132%

反对 112,700 0.0176% 112,700 0.2868%

弃权 0 0.0000% 0 0.000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31,122,819 98.4106% 29,106,903 74.0639%

反对 10,192,799 1.5894% 10,192,799 25.9361%

弃权 0 0.0000% 0 0.000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41,196,918 99.9815%

反对 118,700 0.0185%

弃权 0 0.000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何秀荣先生、王栋先生、杨翼飞女士及离任独立董事杜兴强先生在本次会议上作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独立董事对其在2023年度出席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与内部审计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沟通、与中小股东的沟通交流、对公司

经营状况的现场调查、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及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等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陈禄生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

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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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增加公

司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推进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55,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使用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

过12个月、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

款、通知存款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

月之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

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公司财务部具体执行，授权期限与现金管理额度的期限

相同。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对上述事项明确表示同意，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无异

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2月16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的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22）。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根据前述决议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通过上海银行南京玄武支行购买

七天通知存款产品，产品金额合计人民币2,5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性

质

购买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资金来源

上海银

行南京

玄武支

行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收

益型

2,500.00

2024/4/1

6

满七日后

随时支取

年化利率

0.8%

自有资金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上海银行南京玄武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本次现金管理的方式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个月、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

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该类投资产品

主要受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

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目投资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安全性及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

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严格筛选合作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

作能力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行的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

4、公司财务部门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情况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

使用的账务核算。

5、公司法务审计部负责审查现金管理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

亏情况等，督促财务部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6、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

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和公司正常经营、 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将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通过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适度、

适时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

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 公告前十二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含本

次）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性

质

购买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资金来源 进展情况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城南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收

益型

3,974.00

2023/12/2

0

满七日后

随时支取

1.1% 募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本金，

并取得收益0.85

万元。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城南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2023年第51期66

号111天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0

2023/12/2

2

2024/4/1

1

1.60%或

2.50%或

2.80%

募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本金，

并取得收益

38.5417万元。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

支行营业部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收

益型

3,

985.5154

2023/12/2

1

满七日后

随时支取

基准利率

加0.2

募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本金，

并取得收益

2.4024万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北京东路支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0,000.00

2023/12/2

1

2024/1/2

6

1.5%一

一2.75%

自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本金，

并取得收益

27.1233万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玄武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66天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7,500.00

2023/12/2

2

2024/2/2

6

1.60%或

2.70%或

2.90%

自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本金，

并取得收益

36.6164万元。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栖霞支行

聚赢股票-挂钩沪

深300指数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7,500.00

2023/12/2

2

2024/2/2

3

1.60%一

一2.80%

自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本金，

并取得收益

36.2466万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北京东路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收

益型

5,000.00

2023/12/2

2

满七日后

随时支取

1.25%/

挂牌利率

自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本金，

并取得收益

6.8542万元。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城南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收

益型

3,974.00

2023/12/2

7

满七日后

随时支取

1.55% 募集资金

到期未支取，本金

继续转存。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

山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收

益型

3,000.00

2023/12/2

9

满七日后

随时支取

挂牌利率 自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本金，

并取得收益1.75

万元。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

支行营业部

单位结构性存款

20240009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985.00 2024/1/08

2024/1/3

0

1.55%或

2.30%或

2.40%

募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本金，

并取得收益

5.8447万元。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

支行营业部

单位结构性存款

20240075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990.00 2024/2/5

2024/2/2

9

1.55%或

2.30%或

2.40%

募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本金，

并取得收益

6.3840万元。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栖霞支行

聚赢黄金-挂钩上

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黄金现货

结构性存款

(SDGA240193V)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0 2024/3/1 2024/4/1

1.40%一

一2.55%

自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本金，

并取得收益

10.8288万元。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上海银行“稳进” 3

号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500.00 2024/3/5

2024/4/1

5

1.50%或

2.10%或

2.20%

自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本金，

并取得收益

6.1781万元。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

支行营业部

单位结构性存款

20240119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000.00 2024/3/5

2024/3/2

9

1.55%一

一2.40%

募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本金，

并取得收益6.40

万元。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

支行营业部

单位结构性存款

20240171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000.00 2024/4/2

2024/4/2

9

1.55%一

一2.40%

募集资金 未到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栖霞支行

聚赢汇率-挂钩欧

元对美元汇率结构

性存款

(SDGA240308V)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0 2024/4/3 2024/5/7

1.40%一

一2.5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城南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2024年第16期69

号112天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0 2024/4/19 2024/8/9

1.60%或

2.30%或

2.60%

募集资金 未到期

上海银行南京玄武支

行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收

益型

2,500.00 2024/4/16

满七日后

随时支取

年化利率

0.8%

自有资金 本次新增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开展现金管理后，公司用于开展现金管理业务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额度合计20,474.00万元， 未超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的额度范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上海银行南京玄武支行相关现金管理协议或购买凭证。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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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亚

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

司、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省亚泰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吉林省亚泰永安堂

健康调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75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3.59亿元。

2.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3.公司本次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22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16,948万元。

4.公司本次为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5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8.85亿元。

5.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9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5.3亿元。

6.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5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209,482万元。

7.公司本次为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54亿元。

8.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89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5.99亿元。

9.公司本次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1.29亿元。

10.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11.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

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12.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13.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14.公司本次为吉林省亚泰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

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15.公司本次为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

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16.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

合授信4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公司为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2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名下的石灰石矿采

矿权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24,200万元提供抵押担

保；同意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为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

行申请的综合授信28,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618

号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以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6,000万元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意亚泰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为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19,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618号的不动产提供抵

押担保，以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4,000万元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意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

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敞口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

意公司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8,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785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保证范围、保证方

式、保证期间等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同意公司继续为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不超过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637.5

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保证范围、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同意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

化有限公司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亿元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的授信额度78,9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公司和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为吉林龙

鑫药业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额度不超过8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

证范围、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同意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省亚泰

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在吉林九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各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2024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司洪泽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136,650,443.32元，总负债为2,251,894,850.09元，

净资产为884,755,593.23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952,413,373.99元，净利润6,308,530.11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

止2023年9月30日，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208,352,723.23元，总负债为2,342,578,894.60元，净资产为

865,773,828.63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89,080,593.02元，净利润-18,981,764.6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 陈波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64.61%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其33.69%股权、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持有其 1.70%股权

截止2023年9月30日， 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95,044,570.33元， 总负债为 443,895,

954.27元，净资产为 351,148,616.06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117,086,387.07元，净利润 3,432,916.06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3、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仇健

经营范围：药品零售、生活美容服务、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零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76.31%股权 ，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23.69%股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691,682,581.72元，总负债为5,112,268,908.89元，

净资产为579,413,672.83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515,335,221.50元， 净利润 -69,303,375.62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

计）。 截止2023年9月 30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447,547,908.26元，总负债为4,861,545,664.19

元，净资产为586,002,244.07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83,983,270.82元，净利润6,588,571.24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4、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对水泥、熟料、混凝土、砂浆、混凝土外加剂、塑编袋及管桩、管片、水泥预制构件、水泥制品和其他建筑材料

以及水泥用石灰石和大理石开采、建筑及混凝土用砂石、骨料开采行业及其相关行业的投资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74%股权 ，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持有其

26%股权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0,752,795,054.90元 ，总 负 债 为 12,651,578,

498.04元 ，净 资 产 为8,101,216,556.86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5,015,147,361.77元，净利润-1,004,790,449.92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3年9月30日，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0,289,732,590.55元，总负债为13,139,

066,754.44 元 ， 净 资 产 为 7,150,665,836.11 元 ，2023 年 1-9 月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117,461,839.59 元 ， 净 利 润

-957,165,128.6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杨清海

经营范围：水泥、熟料生产、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

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06,028,159.45元，总负债为678,098,056.03元，净资

产为227,930,103.42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271,224,207.40元，净利润-52,180,823.02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3年9月 30日，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92,435,720.88元，总负债为714,280,023.47元，净资产为178,

155,697.41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60,389,366.76元，净利润-51,611,635.7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 ，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

持有其26%股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143,378,829.84元，总负债为3,901,700,460.92元，净资产

为2,241,678,368.92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454,696,882.29元，净利润-69,892,404.6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

止2023年9月30日，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680,837,289.97元， 总负债为3,660,731,204.97元， 净资产为2,

020,106,085.00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889,984,986.75元，净利润-226,349,462.1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敦化市

法定代表人：王树堂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合剂、口服溶液剂、丸剂生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37,993,733.98元，总负债为208,598,113.20元，

净资产为129,395,620.78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200,263,598.56元，净利润-8,500,714.53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

止2023年9月30日，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56,356,656.09元，总负债为233,115,545.26元，净资产为

123,241,110.83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50,361,452.31元，净利润-6,154,509.95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 陈波

经营范围：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制造、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64.61%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其33.69%股权、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持有其 1.70%股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105,890,140.24元，总负债为2,646,845,824.72元，

净资产为459,044,315.52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561,126,769.70元，净利润-87,809,184.3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9月30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758,664,081.98元，总负债为2,760,894,382.97元，净资产

为-2,230,300.99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96,669,770.34元，净利润-113,558,916.5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

法定代表人：滑喆

经营范围：药品批发、生产、零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64,002,502.82元，总负债为171,038,189.80元，净资产为

92,964,313.02 元 ，2022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02,266,186.52 元 ， 净 利 润

-7,582,119.53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9月30日，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68,698,945.80元，总负

债为181,924,756.22元，净资产为86,774,189.58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81,866,167.22元，净利润-6,190,123.44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0、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陈波

经营范围：互联网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

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4,819,764.50元，总负债为189,961.22元，净资产

为 14,629, 803.28 元 ，2022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26,137.77 元 ， 净 利 润

-148,950.5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9月30日，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4,193,012.41

元， 总负债为1,015,111.36元， 净资产为13,177,901.05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679.38元， 净利润-1,451,

902.2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1、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谷万一

经营范围：建筑用石加工、再生资源回收、机械设备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

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13,260,105.99元，总负债为90,990,213.09

元 ， 净 资 产 为 22,269,892.90 元 ，2022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1,554, 124.63 元 ， 净 利 润

-3,722,412.19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9月30日，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18,187,

380.01元，总负债为99,052,976.36元，净资产为19,134,403.65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5,194,760.29元，净利润

-3,135,489.25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2、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司洪泽

经营范围：环境工程、道路工程、市政综合排水工程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86,463,200.33元，总负债为155,513,667.35元，净资

产为30,949,532.98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36,944,934.38元，净利润376,515.33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9

月30日，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69,673,445.37元，总负债为140,146,317.02元，净资产为29,527,128.35

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857,405.85元，净利润-1,422,404.6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3、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丁佳新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水污染治理、工程管理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46,849,683.95元，总负债为228,907,203.14元，净资

产 为

-82,057,519.19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69,334,184.75元，净利润 1,914,822.54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3年

9月30日， 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60,059,508.19元， 总负债为247,625,464.87元， 净资产为-87,565,

956.68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2,084,103.55元，净利润-5,508,437.4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4、吉林省亚泰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仇健

经营范围：互联网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食品进出口、食品互联网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76.31%股权 ，其他自然人股东间接持有其23.69%股权

截止 2023年9月30日，吉林省亚泰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暂未开展实际业务。

15、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法定代表人：仇健

经营范围：按摩、理疗、刮痧、拔罐保健服务、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76.31%股权 ，其他自然人股东间接持有其23.69%股权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42,547.31元，总负债为84,840.74元，净资产

为 557,706.57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349,187.77元，净利润

-201,804.17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9月30日， 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42,

473.98元，总负债为90,056.68元，净资产为552,417.30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51,557.28元，净利润-5,289.27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6、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北湖科技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仇健

经营范围：药品零售、商务信息咨询、广告业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86%股权，其他自然人股东间接持有其13.27%股权，国开

发展基金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0.73%股权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34,152,332.35元，总负债为38,863,429.69元，净资产

为-4,711,097.34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20,842,876.59元，净利润-1,023,716.7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

年9月30日，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36,682,296.81元，总负债为41,256,051.16元，净资产为-4,573,

754.35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2,654,307.32元，净利润137,342.9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

担保金额

（万元）

2022年末资

产负债率

（%）

2023年9月末

资产负债率

（%）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 47,500 71.79 73.02

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 90.80 20,000 - 55.83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6.31 24,200 89.82 89.24

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74 28,500 60.96 64.76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74 19,000 74.84 80.04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7,500 63.51 64.44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6.31 8,000 89.82 89.24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5,000 61.72 65.42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0.80 10,000 85.22 100.08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0.80 78,900 85.22 100.08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100 800 64.79 67.71

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74 1,000 1.28 7.15

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74 1,000 80.34 83.81

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00 1,000 83.40 82.60

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0 155.88 154.71

吉林省亚泰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76.31 1,000 - -

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 76.31 1,000 13.20 14.02

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86 1,000 113.79 112.4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47,500万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授信期限以双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2、公司为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20,000万

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以双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3、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名下的石灰石矿采矿权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24,2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授信期限以双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4、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为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

申请的综合授信28,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618号

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以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6,000万元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授信期限以双方签订

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5、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为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

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19,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并以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

618号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以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4,000万元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授信期限以双方

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6、 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

信敞口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以双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7、 公司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8,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785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授信期限以双

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8、 公司继续为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不超过5,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637.5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授信期限以双

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9、 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

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以双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10、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分行的授信额度78,9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以双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11、公司和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

的流动资金借款额度不超过8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以双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12、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吉林亚

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省亚泰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

限公司、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各1,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系为满足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

人的其余股东均未提供相应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出席公司2024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42,584.41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的139.54%，全部为对合并报表所属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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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于2024年4月1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5名，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

并一致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

合授信4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公司为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2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名下的石灰石矿采

矿权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24,200万元提供抵押担

保；同意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为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

行申请的综合授信28,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618

号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以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6,000万元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意亚泰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为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19,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618号的不动产提供抵

押担保，以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4,000万元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意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

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敞口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

意公司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8,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785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保证范围、保证方

式、保证期间等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同意公司继续为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不超过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637.5

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保证范围、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同意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

化有限公司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亿元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的授信额度78,9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公司和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为吉林龙

鑫药业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额度不超过8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

证范围、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同意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省亚泰

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在吉林九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各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42,584.41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的139.54%，全部为对合并报表所属子公司的担保。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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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

司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4月24日（星期三）14:3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大厅

● 网址直播地址：

（1）“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s://irm.cninfo.com.cn/）

（2）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html/141739.shtml）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4月23日（星期二）18:00前通过公司邮箱cmskir@cmhk.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招商蛇口” ）之控股股东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

团” ）将举办“百年招商 创享未来一一招商局集团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 ，旨在加强与投资者沟通，推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公

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将与招商局集团的其他两家深市上市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下午共同参加

集体业绩说明会。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现场交流、视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等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的经营成果和对未来的展望与投资者进行

坦诚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4月24日（星期三）14:30-17:00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大厅

3、网址直播地址：

（1）“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s://irm.cninfo.com.cn/）

（2）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html/141739.shtml）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

三、本公司参加人员

出席人员：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s://irm.cninfo.com.cn/），投资者可通过搜索“001979” 或“招商蛇口” 查找直播界面，并

可通过文字提问与公司管理层互动交流，公司将及时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回复；（2）全景

路演（https://rs.p5w.net/html/141739.shtml），投资者可点击观看视频直播。

五、提问预征集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4月23日18:00前将所关注问题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电子邮箱：cmskir@cmhk.com。公司将对收到的问题进

行整理，于集体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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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

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584,468,300股，占公司总股本6.45%；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发行对象共12名，发行时承诺的限售期为6个月；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4月22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6月16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招商蛇口” ）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招商

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80号），同意公司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不超过85亿元。 2023年10月1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已受理公

司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2023年10月19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719,729,043股，均为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相关限售股份锁定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锁定期

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2,413,209 6个月

2 招商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35,260,743 18个月

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9,846,740 6个月

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6,403,890 6个月

5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9,271,803 6个月

6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687,551 6个月

7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48,433,530 6个月

8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5,402,201 6个月

9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782,450 6个月

10 UBS�AG 21,422,523 6个月

1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934,801 6个月

12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934,801 6个月

13 新世界（中国）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16,934,801 6个月

合计 719,729,043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为9,060,836,177股。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进行过配股、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事项，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股份限售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摩

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UBS� AG、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世界

（中国）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

不予转让。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结束后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结

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上述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在承诺期间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不存在非经

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4月22日（星期一）。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84,468,300股。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2,413,209 1.68%

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9,846,740 1.49%

3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6,403,890 0.88%

4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9,271,803 0.84%

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687,551 0.65%

6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48,433,530 0.54%

7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5,402,201 0.53%

8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782,450 0.28%

9 UBS�AG 21,422,523 0.24%

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934,801 0.24%

11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934,801 0.19%

12 新世界（中国）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16,934,801 0.19%

合计 584,468,300 6.45%

五、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 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322,744,

776

14.60% -

584,468,

300

738,276,476 8.15%

二、 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7,738,091,

401

85.40%

584,468,

300

-

8,322,559,

701

91.85%

三、总股本

9,060,836,

177

100.00% - -

9,060,836,

177

100.00%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持续督导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招商蛇口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解除股份限售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拟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所作限售承诺的行为；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招商蛇口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独立财务顾问对招商蛇口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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